
　
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沪府发 〔２０１１〕３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«上海市开展对部分
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»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根据国务院第１３６次常务会议有关精神,市政府决定,自

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８日起,本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.
现将«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»印
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实施房产税改革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要部
署,是“十二五”时期我国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.各区县、各部
门要高度重视,细致工作,密切配合,确保本市对部分个人住房征
收房产税的试点顺利进行.

二○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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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

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

　　为进一步完善房产税制度,合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,正确引导

住房消费,有效配置房地产资源,根据国务院第１３６次常务会议有

关精神,市政府决定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.现结

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暂行办法.

一、试点范围

试点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.

二、征收对象

征收对象是指本暂行办法施行之日起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

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(包括新购的二手存量

住房和新建商品住房,下同)和非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的住房

(以下统称“应税住房”).

除上述征收对象以外的其他个人住房,按国家制定的有关个

人住房房产税规定执行.

新购住房的购房时间,以购房合同网上备案的日期为准.

居民家庭住房套数根据居民家庭(包括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

子女,下同)在本市拥有的住房情况确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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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纳税人

纳税人为应税住房产权所有人.

产权所有人为未成年人的,由其法定监护人代为纳税.

四、计税依据

计税依据为参照应税住房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确定的评估值,

评估值按规定周期进行重估.试点初期,暂以应税住房的市场交

易价格作为计税依据.

房产税暂按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７０％计算缴纳.

五、适用税率

适用税率暂定为０．６％.

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本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

房平均销售价格２倍(含２倍)的,税率暂减为０．４％.

上述本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,由市统计局每

年公布.

六、税收减免

(一)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

上住房的,合并计算的家庭全部住房面积(指住房建筑面积,下同)

人均不超过６０平方米(即免税住房面积,含６０平方米)的,其新购

的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;人均超过６０平方米的,对属新购住房超

出部分的面积,按本暂行办法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.

合并计算的家庭全部住房面积为居民家庭新购住房面积和其

—３—



它住房面积的总和.

本市居民家庭中有无住房的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,经核定可

计入该居民家庭计算免税住房面积;对有其他特殊情形的居民家

庭,免税住房面积计算办法另行制定.

(二)本市居民家庭在新购一套住房后的一年内出售该居民家

庭原有唯一住房的,其新购住房已按本暂行办法规定计算征收的

房产税,可予退还.

(三)本市居民家庭中的子女成年后,因婚姻等需要而首次新

购住房、且该住房属于成年子女家庭唯一住房的,暂免征收房

产税.

(四)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、重点产业

紧缺急需人才,持有本市居住证并在本市工作生活的,其在本市新

购住房、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,暂免征收房产税.

(五)持有本市居住证满３年并在本市工作生活的购房人,其

在本市新购住房、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,暂免征收房产

税;持有本市居住证但不满３年的购房人,其上述住房先按本暂行

办法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,待持有本市居住证满３年并在本市工

作生活的,其上述住房已征收的房产税,可予退还.

(六)其他需要减税或免税的住房,由市政府决定.

七、收入用途

对房产税试点征收的收入,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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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.

八、征收管理

(一)房产税由应税住房所在地的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.

(二)房产税税款自纳税人取得应税住房产权的次月起计算,

按年计征,不足一年的按月计算应纳房产税税额.

(三)凡新购住房的,购房人在办理房地产登记前,应按地方税

务机关的要求,主动提供家庭成员情况和由市房屋状况信息中心

出具的其在本市拥有住房相关信息的查询结果.地方税务机关根

据需要,会同有关部门对新购住房是否应缴纳房产税予以审核认

定,并将认定结果书面告知购房人.应税住房发生权属转移的,原

产权人应缴清房产税税款.

交易当事人须凭地方税务机关出具的认定结果文书,向登记

机构办理房地产登记;不能提供的,登记机构不予办理房地产

登记.

(四)纳税人应按规定如实申报纳税并提供相关信息,对所提

供的信息资料承担法律责任.

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申报纳税的,由地方税务机关向其追缴

税款、滞纳金,并按规定处以罚款.

(五)应税住房房产税的征收管理除本暂行办法规定外,按«中

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»等有关规定执行.具体征收管理

办法,由市地税局负责制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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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部门职责

(一)建立工作机制

市政府成立由市财政、地税、住房保障房屋管理、建设交通、规

划国土资源、公安、民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统计等部门组成的房

产税试点工作机构,建立健全工作机制,推进房产税试点工作.

(二)协同征收管理

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、建设交通、规划国土资源、财政、公安、

民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统计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地方税务机关建

立应税住房房产税征收控管机制,根据本市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

房产税试点的需要,提供相关信息,共同做好应税住房的认定

工作.

(三)实现信息共享

市地税、住房保障房屋管理、建设交通、规划国土资源、财政、

公安、民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统计等部门要共同建立全市统一

的房地产信息管理平台,实现个人住房信息数据库信息共享.

十、评估机制

房产税税基评估工作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,由市地税、财政、

住房保障房屋管理、规划国土资源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.

十一、其他事项

本暂行办法未涉及的其他事项,按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

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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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中的具体规定,由

市财政局、市地税局、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等部门制订,并报市

政府同意后公布执行.

本暂行办法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８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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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:税务　房产　试点　通知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

法院,市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印发

(共印１０００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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